
附件5
专业技术人员概况（广东省初评）

申报机构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毕业情况
	职 称
	职务
	从事土地规划工作年限
	现从事的工作
	身份证号码
	用工形式
	近期社保（纳税）时段

	
	
	
	
	学历
	学位
	毕业

院校
	毕业

时间
	专业
	专业
	级别
	任职时间
	
	
	
	
	在职
	兼职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1、本表内容应与申请表一致；
2、在“职称”栏内 “专业”指取得职称资格的专业；
3、每位技术人员需提供3个月以上的社保或纳税证明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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